
 

 

 

 

 

 
永政办发〔2011〕142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全县政务信息工作计分考核办法的 

通  知 

 

各功能区管委会，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政府直

属各单位： 

为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务信息评价标准，切实做好乡镇行政区

划调整后政务信息工作，县政府办公室根据当前我县政务信息工

作运行情况，决定对全县政务信息工作考核办法进行调整。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全县范围内的政务信息网络单位。 

二、考核内容 

以信息录用数为主要考核依据，同时结合各单位的信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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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网络、制度建设等情况及本级信息刊物编发情况进行考核。 

三、考核计分标准 

具体见附件 

四、考核计分办法 

各单位信息来稿每条计 1分，被各级信息刊物采用或经县政

府办公室综合转报后加分。信息得分采取累计办法，即被省政府

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室和县政府办公室信息刊物分别采用或经领

导批示的，按标准给予累计加分。 

实行信息加、减分制度。根据各信息报送单位信息报送情况、

信息工作机制建立情况、信息约稿完成情况，在年度考核时酌情

予以加分；对迟报、错报、漏报、瞒报信息的有关责任单位，予

以扣分，具体见考核计分标准附件。 

五、考核分类及达标分数 

（一）功能区、镇、街道信息达标分数： 

功能区、镇（12 个，各 100 分）：上塘功能区、瓯北功能区、

桥头镇、桥下镇、岩头镇、沙头镇、枫林镇、岩坦镇、大若岩镇、

碧莲镇、巽宅镇、鹤盛镇。 

街道（8个，各 60 分）：东城街道、南城街道、北城街道、

江北街道、乌牛街道、三江街道、黄田街道、东瓯街道。 

（二）县级机关部门信息达标分数： 

A 类单位（120 分）：县发展和改革局、县经济贸易局、县教

育局、县科学技术局、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县监察局、县公安局、

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地税局）、县人事劳动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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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局、县规划建设局、县交通局、县水利局（防汛办）、县农业

局、县林业局、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县卫生局、县人口和计

划生育局、县审计局、县统计局、县环境保护局、县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县农办、楠溪江风景旅游管理局、县体育事业发展局、

县信访局、县协作办、县房产管理局、县工商局、中国人民银行

永嘉县支行、县行政审批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县公共资源交易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县国土资源局、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县国家税务局。 

B 类单位（60 分）：永嘉工业园区管委会、县科技中心、县

气象局、县级机关事务管理局、县志办、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侨

办、县供销联社、县能源办、县公路运输（稽征）所、县公路管

理段、中国工商银行永嘉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永嘉县支行、中

国建设银行永嘉县支行、中国银行永嘉县支行、温州市商业银行

永嘉支行、县银监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嘉县支公司、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公司永嘉县支公司、县邮政局、县电信局、中国移

动永嘉分公司、中国联通永嘉分公司、县电业局、县烟草专卖局

（公司）、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港航管理局永嘉分局、县

移民办、县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县城建设指挥部、三江片开发

建设指挥部。 

C 类单位（40 分）：县政府驻杭州办事处、县政府驻上海办

事处。 

六、考核评比办法 

（一）各政务信息网络单位实行结果考核制，以信息报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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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和质量按考核计分标准计算年度信息工作得分，年终考核根

据各单位全年累计得分排定名次，并据此作为排名评比表彰先进

的主要依据；信息录用得分情况一般每季度书面通报一次（涉密

信息条目略示），每年定期召开信息工作例会，及时通报、分析、

交流、部署季度信息工作；各功能区、镇（街道）和县直属各单

位的政务信息工作纳入县考绩法，并按全年政务信息工作得分折

合年度信息考核得分，以达标分为基础，达标的得满分，未达标

的，按得分比例折合年度信息考核得分，并给予通报批评，取消

年度信息工作先进评比资格。 

（二）年度政务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在全县政务信息网

络单位中评选，评出先进集体 5-6 名；同时结合个人年度信息采

用情况和信息报送数量等因素，评出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5-8 名。

各单位如全年报送的信息有 2条以上（含 2条）被省级信息刊物

采用，或 5条以上被市级信息刊物采用的，优先被评为年度县级

先进单位。 

（三）对各单位迟报、漏报、瞒报突发性事件、重大信息或

信息失实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予以通报。一年中因突发性事件、

重大信息迟报、漏报、瞒报或信息失实造成严重影响并被省政府

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室通报批评的，一律取消本年度评比先进资

格。 

七、信息稿酬标准  

（一）信息考核按录用情况计分，未录用的计考核分，但不

计稿酬；同一稿件被多种刊物重复采用的，按以下标准给予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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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 

（二）本办信息刊物录用稿酬。《永嘉政务信息》每篇稿酬

50 元，领导批示的另加稿酬 50 元；《领导参阅》每篇稿酬 100

元，领导批示的另加稿酬 100 元。 

（三）市府办信息刊物录用稿酬。《每日要闻》每篇稿酬 100

元，《领导参阅》每篇稿酬 200 元，领导批示的另加稿酬 200 元。 

（四）省府办信息刊物录用稿酬。被省府办录用的信息每篇

稿酬 300 元，领导批示的另加稿酬 300 元。 

（五）被国办录用的信息每篇稿酬 1000 元。 

（六）先进集体和个人奖励。根据信息工作综合评定情况，

年终被评选为信息先进集体和个人、优秀信息工作者的，给予一

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八、其他事项  

    1、为了便于政务信息的统计与管理，一律通过电子公文交

换系统或邮箱（xxdc2004@163.com）方式报送，其他途径的不计

分。  

2、考核分值折算计入县考绩法。 

 

附件：全县政务信息工作考核计分标准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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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县政务信息工作考核计分标准 

 
类别 项目 分数 

重要信息 10 
乡镇、部门动态 5 

永嘉 

政务 

信息 简讯 3 
领导参阅 20 

特色、创新工作经验交流材料 10 

本办 

调研报告 15 
政务信息 10 

每日要闻 
县市、部门动态 8 

专报信息和参阅件 20 
市府办上报信息 10 

市政

府办

公室 

获市政府领导批示的 20 
昨日要情 15 

专报信息和参阅件 30 
政务工作交流 50 

 

省政 

府办 

公厅 
获省政府领导批示的 30 

信息工作机制建立及本级信息刊物编发情况 10 
加分项目 

信息约稿完成情况 10 
迟、错、漏、瞒报紧急或重要信息受市级通报批评的 -40 

扣分项目 
迟、错、漏、瞒报紧急或重要信息受省级通报批评的 -60 

 

注：特色、创新工作经验交流材料、调研报告等综合材料各功能区和镇（街道）一

年至少报送 1 篇，部门至少报送 1-2 篇，否则扣相应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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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文秘工作  信息  考核  通知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政协办，县人武部，县法院、 

检察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7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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